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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胸修补肝脏膈面损伤５例报告
严天卿

（内蒙古兴安盟人民医院 外二科，内蒙古 乌兰浩特１３７４００）

　　摘要：回顾性总结采用经右胸后外侧切口修补肝脏膈面损伤 ５例的临床资料，５例均无术后并发
症，全部治愈。笔者认为经胸手术处理肝膈面损伤术前诊断。定位明确十分重要；该手术方法视野

清、损伤小、手术时间短。 ［中国普通外科杂志，２００７，１６（３）：２９６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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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肝脏损伤为常见外科急症。肝脏膈面损伤经腹处理十

分困难，常采用胸腹联合切口。作者采用经右胸后外侧切

口治疗肝脏膈面损伤 ５例，效果满意，报告如下。

１　临床资料

１．１　一般资料

本组男 ４例，女 １例；年龄 １５～６０岁。因撞击致伤
２例，刀刺伤 ２例，坠落伤 １例。５例均合并血气胸，其中伴

有右侧肋骨骨折３例，肺破裂 １例，肺挫伤 １例，膈肌裂伤 ２

例；就诊时伴休克１例。受伤至入院时间１～６ｈ，平均３ｈ。

１．２　术前诊断定位

本组患者术前经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，诊断性腹腔穿

刺及行 Ｂ超和 ＣＴ检查，术前均确诊肝膈面损伤，并已排除

腹腔内其他损伤，因此采用经胸处理肝膈面损伤手术方法。

１．３　治疗方法

本组均采用手术治疗。手术方式根据肝损伤的程度、

部位、患者病情及技术条件综合而定。全麻插管下采用第

七肋缘后外侧切口经胸探查，切开膈肌暴露肝脏膈面，手术

视野十分清晰，５例均为右肝膈面损伤。按 ＣＯＸ［２］肝损伤

处理方法分为轻度损伤 ３例，中度损伤 ２例。手术方式包

括单纯修补 ２例，大网膜填塞加修补 ２例，清创性肝切除加

大网膜填塞修补 １例。同时处理胸腔内情况，肺破裂和肺

挫裂伤各 １例患者行＂Ｕ＂字型缝合修补，探查无出血和漏
气后，冲洗胸腹腔，右膈下或肝下放置引流管，右胸腔闭式

引流。

２　治疗结果

５例 均 无 术 后 并 发 症，全 部 治 愈。平 均 手 术 时 间

１．５～２ｈ，术中出血量 ３００～１０００ｍＬ。住院时间 ８～１２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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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　讨　论

肝脏损伤的诊断主要依靠右上腹及下胸部外伤史、腹

腔内出血的临床表现和诊断性腹腔穿刺抽吸
［２－５］

，并结合

影像学检查，后者还可排除腹腔内其他脏器伤。经胸处理

肝膈面损伤，术前诊断定位相当重要。由于进胸后不能处

理腹部其他脏器损伤，故术前需确诊腹腔内有无其他合并

伤，否则会延误治疗危及生命，出现严重后果。笔者认

为，术者必须仔细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，特别是行 Ｂ超和
ＣＴ检查，确认无腹腔内其他需手术处理的损伤，且能提示
肝破裂的位置，这样才能决定采用经胸探查术。本组 ５例
术前经 Ｂ超和 ＣＴ检查，均能确诊肝膈面损伤，并已排除
腹腔内其他损伤。因此未出现漏诊其他合并伤的情况。

笔者认为，经胸修补肝脏膈面损伤的优点是手术视野

开阔清晰，弥补了经腹修补的缺点。单从腹腔处理肝膈面

损伤常因暴露不佳等原因而使操作十分困难，因此术后易

发生出血、胆瘘等并发症。以往常采用胸腹联合切口处理

此类肝损伤，但损伤大，对本已危重的伤员的恢复不利。

对术前能明确诊断的肝膈面损伤患者采用经胸切口修补

是对胸腹联合切口方法的改良。本方法具有视野暴露清

晰、损伤小、手术时间缩短等优点，同时还可一并处理右

胸部损伤合并症。采用本方法的关键是术前诊断和术前

定位准确无误，不可盲目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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